
张家川县民政局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要求，强化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我局现就开展2024年度中央、省市县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我局收到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共14869.1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1894万元，省级资金2767万元，市县配套资金208.11万元。中央、省市县转移支付资金已全部到位、确保了我县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很好的完成了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共下达我县转移支付资金14869.11万元，支出14869.11万元，支付率为100%,有效地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资金管理情况。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资金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发放，保证了发放时效和资金安全，方便了服务对象领取资金。

资金管理方式。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每月10日之前发放到群众手中，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安全。所有资金在分配指标下达后由单位转入银行，由银行直接发放到困难群众社保卡中。

监督和绩效评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受到财政、民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抽查，以确保资金安全和有效使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保障标准稳步提高，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按照“保民生、兜底线”的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救助水平。202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月715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档465元/月；二档442元/月；三档89元/月；四档62元/月。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特困供养标准按照不低于城乡低保标准1.3倍同步提高。2024年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达到每月930元和每月605元。

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对相关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或个人，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规范临时救助审批程序，打破临时救助地域限制，将小额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下放到乡镇，进一步提升救助时效。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主动救助，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助，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切实发挥了救助机构的“临时救助”作用，贯彻了“兜底线、救急难”的原则，保障了受助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和人格尊严。

5.规范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障相关政策，使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得到更加精准化的专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

6.提高孤儿生活水平，使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严格执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做到“应保尽保”，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1080元全额发放。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按照“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要求，对困难群众实行全覆盖救助。2024年，全县特困人员868人，城乡低保31463人，临时救助13634人，实现了“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100%，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99%，全面完成设定的年度指标值。

（2）质量指标

2024年，救助保障标准和救助水平高于上年，城乡低保标准大幅提高，城市低保保障标准为715元/月、农村低保保障标准为一档465元/月；二档442元/月；三档89元/月；四档62元/月；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930元/月，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605 元/月。临时救助水平逐年提高，不低于上年。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准确率高于上年，全面完成设定的年度指标值。

（3）时效指标

严格规范资金发放流程，及时足额把救助资金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率为100%。接到流浪乞讨人员求助信息反应快速，及时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率为100%，确保了受助人员的求助内容得到及时响应，贯彻了“救、急、难”的原则，全面完成设定的年度指标值。

（4）成本指标

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率100%，全面完成设定的年度指标值。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比上年度有所提升，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及时送返，街面流浪乞讨现象、流浪乞讨行为大幅度降低，避免了社会不安因素的发生。为自愿前来救助站或由公安等部门护送至救助站的人员等提供临时救助服务率大于95%。

（2）可持续影响

进一步完善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强化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平时调研走访和督查情况看，群众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政策认可度高，对工作开展情况满意，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超过98%，凸显了救助工作的实效。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绩效评价在指标设定上存在略有偏差的现象，项目绩效目标还不够细化。

下一步，我单位将提高目标及预算编制合理性，以目标为基础实施精细化预算编制。强化预算编制与绩效目标的关联度，以目标为基础，实现绩效目标与工作计划的有机结合。绩效目标设立过程中，充分考虑影响目标完成的各项因素，确保目标设定的合理性、有效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拟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并根据自评结果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救助工作的质量，确保救助工作做实、做细，力求受助群体得到幸福感、获得感。

（二）公开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向财政局报送绩效自评结果，并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五、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六、附件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



